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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示（报告）处理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BL
	请

示

报

告

内

容


	关于缴纳普通大专管理费的请示

校领导：

2015年我校与财经职业学院签订招收普通大专委托管理协议，我校招生普通大专学生4名（谢朝盼、许晨虹、周梦瑶、王瑜），就读我校1507班，目前实习。根据管理协议之规定，需缴纳第三年（2017年9月-2018年9月）管理费每生1800元（6000元×30%），共计7200元。

请批示！

招生办

2017年12月4日

	处室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
	主管校长批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	校长批示
	负责人签字：

	理事长批示
	负责人签字：


备注 ： ①、请示（报告）内容栏容纳不下时，可另行附纸。

②、处室明确处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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